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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７

股票简称：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３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实施了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向六名特定对象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６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１．５０

元

／

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２

，

８９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１

，

５５２

万元。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２

，

８６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权预登记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１０

，

０２０

万股增加至

１２

，

８８０

万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

３８４７．５

万股，占发行前股本总

额的

３８．４０％

。 本次发行完成后，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

３８４７．５

万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２９．８７％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姜飞雄先生直接持有帝龙新材股票

１

，

１２５

万股，占发行前股本总

额的

１１．２３％

，并通过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司控制

３８．４０％

的股份，合并控制公司

４９．６３％

的股份。本次发行完

成后，姜飞雄先生直接持有帝龙新材股票

１

，

１２５

万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８．７３％

，通过浙江帝龙控股有限

公司控制

２９．８７％

的股份，合并控制公司

３８．６％

的股份，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实际控制人的父亲姜祖功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７３５

万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７．３４％

，

本次发行完成后，姜祖功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７３５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５．７１％

，仍为公司持股比例

５％

以

上的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实际控制人的姐姐姜丽琴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３７５

万股，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３．７４％

，

本次发行完成后，姜丽琴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３７５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９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之一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

１

，

０５０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８．１５％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汇添富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需披露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９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７

股票简称：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部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收到公司审计部经理金伟

先生以书面形式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的辞职报告，金伟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职务，金伟

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金伟先生辞职后不再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将按

法定程序尽快聘任新的审计部经理。 公司董事会对金伟先生任职期间勤勉、有效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９日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 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及本公司其他信息公

告，该等公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２

，

８６０

万股，该等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预登记托管手续，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

６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均为

１２

个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

价格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上市日）不除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非公开发行股票

、

本次发行

、

本次

非公开发行

指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帝龙新材

、

发行人

、

本公司

、

公司 指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

、

保荐机构 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国浩律师

（

杭州

）

事务所

天健所 指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董事会 指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装饰纸 指人造板饰面专用纸

，

主要包括原纸

、

印刷装饰纸

、

浸渍纸

原纸

指一种具有一定吸收性和遮盖性的专用于浸渍氨基树脂的钛白

纸

，

直接浸渍或者印刷后浸渍

，

经热压层合加工

，

可用于人造板饰

面

浸渍纸

指浸渍胶膜纸

，

一种素色原纸或印刷装饰纸经浸渍氨基树脂并干

燥到一定程度

、

具有一定树脂含量和挥发物含量的胶纸

，

经热压可

相互胶合或与人造板基材胶合

装饰板

指建筑装饰用板材的统称

。

其基材包括石材

、

钢材

、

合金

、

塑料

、

人

造板等

，

通过直接加工

、

覆贴饰面材料等方式形成表面装饰纹理

。

氧化铝

指阳极氧化铝卷

（

板

），

通过电解氧化反应使其表面形成氧化铝膜

的铝

（

合金

）

装饰材料

ＰＶＣ

装饰材料

本文特指以

ＰＶＣ

为主要材质的装饰贴面材料

，

主要包括

ＰＶＣ

装饰

片和装饰膜

（

含地板膜

）

拉丝 指运用磨砂设备在金属表面刮出线条的制造工艺

本次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微小差异，这些差

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临安市玲珑街道玲珑工业区环南路

１９５８

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临安市玲珑街道玲珑工业区环南路

１９５８

号

发行前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姜飞雄

所属行业：其他制造业

主营业务：装饰贴面材料和装饰板等新型建筑装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发行人采用印刷、砂磨、

拉丝、表面氧化等工艺，对原纸、铝箔、

ＰＶＣ

膜等材料进行表面处理，最终生产装饰纸、装饰板、氧化铝和

ＰＶＣ

装饰材料等新型建筑装饰材料。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姜丽琴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６３８１８７３３

传真：

０５７１－６３８１８６０３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类型：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１

、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４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５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专项说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２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３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授权期限的议案》。

２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批准了发行人董事会提交的与本

次发行有关的全部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关于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发行人董事会提交的经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全部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获得无条件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６０

号《关于核

准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三）资金到账和验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７６５

号验资报告。

根据验资报告，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申银万国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收到

６

家认购对象

缴纳的认购资金总额为

３２

，

８９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３

）

５３

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

告，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３２

，

８９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

，

３３８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

３１

，

５５２

万元，其中注册资本为

２

，

８６０

万元，资本公积为

２８

，

６９２

万元。

（四）办理股份登记的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预登

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２

、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发行数量：

２

，

８６０

万股

４

、股票面值：

１

元

５

、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定价基准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为

１０．６０

元

／

股，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１．５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为

１４．２７

元

／

股（发行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均价

＝

发行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发行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本次非公开

发行价格为

１１．５０

元

／

股，为发行底价的

１００％

和发行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的

８０．５９％

。

６

、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３２

，

８９０

万元。 发行费用共计

１

，

３３８

万元（包括保荐承销费、律师

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费等其他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１

，

５５２

万元。

四、本次发行的申购和配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向

１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出了《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邀请其参与本次认购。其

中包括：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收盘后公司前

２０

名股东、

２０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１０

家证券公司、

５

家保险机

构投资者以及董事会决议公告后至询价前向公司表达认购意愿的

５５

家投资者。 由于前

２０

名股东中

９

家无

法联系，实际向上述拟定发送特定对象中的

１０１

家投资者发出《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６

：

００

，本公司共收到申购报价单

６

份，经律师见证及会计师验资，

６

份均为有效的申购报价单，具体报

价情况如下：

序号 申购人名称

申购价格

（

元

／

股

）

申购股数

（

股

）

１

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５１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

新疆中乾景隆中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１．７０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６０ 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５０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００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３１ 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

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５５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５４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５０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为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３９

，

６６０

万元人民币、发行股数总量不超过

３

，

４５０

万股（含本

数）、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１．５０

元

／

股、发行对象总数不超过

１０

名，本次询价后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均未达到上

限。 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和发行方案，帝龙新材和申银万国不再启动追加认购程序。

根据申购和簿记结果统计，有效认购总量为

５

，

３６０

万股。 帝龙新材和申银万国协商，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为

１１．５０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６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３２

，

８９０

万元。

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分配数量的确定程序和规则如下：

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按照以下顺序优先配售：

（

１

）价格优先：价格高的有效申购优先配售；

（

２

）申购数量优先：认购价格一致时，申购数量多的有效申购优先配售；

在上述条件全部一致的情况下，由发行人与申银万国协商确定发行对象。

２

、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有效认购对象一共

６

家，根据“价格优先，数量优先”的原则，最后确定配售对象家数为

６

家，配售价格为

１１．５０

元

／

股，对应累计申购量为

２

，

８６０

万股。

综上所述，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和认购数量如下：

序号 名称 认购价格

（

元

／

股

）

认购股数

（

万股

）

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１．５０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

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５０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１．５０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５０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

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５０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

新疆中乾景隆中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１．５０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 ２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五、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的认购数量与限售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

（

股

）

认购金额

（

元

）

限售期

（

月

）

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２

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３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４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５

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６

新疆中乾景隆中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合计

２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８

，

９００

，

０００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

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２

、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元

法定代表人： 彭海斌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

１８

号

经营范围： 对盐产品生产、加工、储运的组织管理；销售：盐产品，包装材料，盐化工产品；海洋资源开

发；商业信息咨询；销售：预包装食品（含酒精饮料）、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五金、交电；酒类批发。

３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注册地址：上海市大沽路

２８８

号

６

幢

５３８

室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经

营）。

４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松德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６８

室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对外投资（法律法规禁止投资的项目除外）；投资管理（涉及许可经营的

项目除外）。

５

、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亿捌仟贰佰捌拾壹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旭东

注册地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春晓路

４３９

号

１３

号楼

经营范围：科技投资，创业投资，科技与经济信息咨询（除经纪）（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６

、新疆中乾景隆中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中乾景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市高新街

２５８

号数码港大厦

２０１５－３６２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

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６

家发行对象均承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也不存在认购本次发行

股份外的未来交易安排。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储晓明

保荐代表人：沈敏明、金碧霞

项目协办人：朱涵

办公地址：上海常熟路

１７１

号

电话：

０２１－３３３８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０３４２４３

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负 责 人：吕秉虹

经办律师：颜华荣、王侃

办公地址：浙江杭州杨公堤

１５

号国浩律师楼（空勤杭州疗养院内）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７７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７７５６４３

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郑启华

经办会计师：葛徐、吴懿忻、王明伟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４－１０

层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４１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０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

股

）

１

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

司

３８

，

４７５

，

０００ ３８．４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

２

姜飞雄

１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２３

境内自然人

８

，

４３７

，

５００

３

姜祖功

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７．３４

境内自然人

５

，

５１２

，

５００

４

姜丽琴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３．７４

境内自然人

２

，

８１２

，

５００

５

姜祖明

１

，

３２５

，

０００ １．３２

境内自然人

９９３

，

７５０

６

汤飞涛

１

，

０５１

，

０００ １．０５

境内自然人

７８８

，

２５０

７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

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５４８

，

２４６ ０．５５

基金

、

理财产品等

０

８

李志强

４５５

，

３０３ ０．４５

境内自然人

０

９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３８３

，

１０２ ０．３８

境内一般法人

０

１０

束韶华

３０４

，

５１２ ０．３０

境内自然人

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

比例

（

％

）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

股

）

１

浙江帝龙控股有限公司

３８

，

４７５

，

０００ ２９．８７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

２

姜飞雄

１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８．７３

境内自然人

８

，

４３７

，

５００

３

汇添富基金公司

－

工行

－

中

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１５

基金

、

理财产品

等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姜祖功

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５．７１

境内自然人

５

，

５１２

，

５００

５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１６６

，

１２１ ３．２３

境内一般法人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

新疆中乾景隆中和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５

有限合伙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

姜丽琴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２．９１

境内自然人

２

，

８１２

，

５００

８

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２

国有法人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

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２

国有法人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财通基金公司

－

光大

－

富春

１７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０６０

，

８７０ ２．３８

基金

、

理财产品

等

３

，

０６０

，

８７０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数量均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发行前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的情况，发行后为截至股权登

记日的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完成后

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８

，

５４４

，

５００ １８．５１ ４７

，

１４４

，

５００ ３６．６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１

，

６５５

，

５００ ８１．４９ ８１

，

６５５

，

５００ ６３．４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提升，

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合理。

（三）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票共计

２

，

８６０

万股。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和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基准进行模拟测算， 公司本次发行前后每

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期间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４．９３ ６．２９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６４ ６．０６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０．４０ ０．３１

２０１１

年度

０．４１ ０．３２

注：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除以本次发行前后总股本

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底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底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后的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四）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投向公司的主营业务， 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巩固现有竞争优势，进

一步提升行业地位，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五）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将有利于公司

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 稳定发展。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六）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本次股票发行后，本公司的董

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情况将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而发生改变。

（七）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而且该等投资者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对公司的关联交易

和同业竞争产生影响。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机构天健所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

２０１０

］第

１８２８

号、天健审［

２０１１

］第

１８７８

号、天健审［

２０１２

］第

４２８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最近

三年一期，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一）主要财务数据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７０

，

７６７．６０ ６１

，

７１９．２５ ５４

，

６６５．３５ ５３

，

１８９．８３

负债总额

１９

，

４６９．５８ １３

，

４４４．５５ ９

，

０３６．１０ １０

，

２５９．３１

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８７８．８９ １

，

８１７．６４ １４０．９８ ９４．５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权益

４９

，

４１９．１２ ４６

，

４５７．０５ ４５

，

４８８．２７ ４２

，

８３５．９５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４

，

７９１．２８ ４７

，

７５３．１３ ３６

，

７０４．６０ ２４

，

２１２．７５

营业利润

３

，

６９３．０７ ３

，

７７２．９９ ３

，

４６８．０４ ３

，

３４１．４４

利润总额

４

，

６３１．８１ ４

，

５９０．８１ ４

，

５０７．７５ ４

，

２９８．０６

净利润

４

，

０２５．３２ ４

，

０７７．０１ ４

，

０３４．７４ ３

，

９１３．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９６４．０６ ４

，

０５９．３７ ３

，

９８８．３２ ３

，

９３８．５８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７５２．２１ １

，

３５２．０４ ８７５．９１ ５

，

５０６．９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９４２．５８ －８

，

７２９．９２ －７

，

０１７．０２ －４

，

５９７．９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６５

，

９５ －２

，

４１７．４５ －１

，

３３６．００ －５４８．０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

，

８５６．３２ －９

，

７９５．３３ －７

，

４７７．１１ ３６１．００

（二）主要财务指标

１

、最近三年一期发行人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单位：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４．４８ －４．５１ －１４．８９ ２８．７９

计入当年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４２６．５５ １４８．４７ ３６４．５３ ２８０．７４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

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 — —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３６．１４ －２０．８５ １９．５０ １０．１１

小计

４２８．２１ １２３．１１ ３６９．１３ ３１９．６５

减

：

少数股东损益的影响数

（

税后

）

－０．１６

—

－０．２６

—

所得税的影响数

３３．０４ １８．５９ ５４．１３ ４８．０２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３９５．３３ １０４．５３ ３１５．２７ ２７１．６３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占净利润的比例

（

％

）

９．９７ ２．５８ ７．９０ ６．９０

２

、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流动比率

（

倍

）

１．７６ ２．１５ ３．７５ ３．７７

速动比率

（

倍

）

１．２３ １．４９ ３．０６ ３．３７

资产负债率

（

％

）

２７．５１ ２１．７８ １６．５３ １９．２９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４．５４ １０．４２ １１．３６ １０．６７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３．７３ ５．２１ ５．９５ ４．８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９３ ４．６４ ４．５４ ６．４１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元

）

０．３７ ０．１３ ０．０９ ０．８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０ ０．４１ ０．４０ ０．３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６ ０．３９ ０．３７ ０．３７

加权平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８．２６ ８．８４ ９．０８ ９．５７

加权平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７．４４ ８．６１ ８．３６ ８．９１

注：根据《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

２０１０

年修订）第七条的规定，

２００９

年度每股收益按照公积金转增股本后的股本总额

１０

，

０２０

万股计算。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节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发布在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２

，

８９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

用、律师费用等）

１

，

３３８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１

，

５５２

万元。 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资

金

（

万元

）

项目备案情况

１

新增年产

１０

，

５００

吨装饰纸技

改项目

２２

，

８８０ ２２

，

１３０

临经技备案

［

２０１１

］

３１

号

２

新增年产

２

，

８００

万米地板膜

项目

３

，

４６０ ３

，

４６０

临经技备案

［

２０１１

］

３０

号

３

新增年产

５

，

６００

吨装饰纸

、

８５

万张高性能装饰板项目

９

，

３９０ ９

，

３９０

廊开管招备字

［

２０１１

］

３８

号

４

新增年产

６５

万张高性能装饰

板项目

２

，

９１０ ２

，

９１０

川投资备

［

５１０１８４１１１２１６０１

］

００８５

号

合计

３８

，

６４０ ３７

，

８９０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如本次募

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

后予以置换。

本次募集资金原则上将按上述项目顺序投入，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董事会可以根

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调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募集的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门账户中。 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或实施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法人主体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五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保荐机构对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和股票配售过程等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和发行人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发行人律师对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发表意见如下：“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

授权；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和申银万国在询价过程中向投资者发出的 《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 的内容和形式符合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认购合同》符合《上海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

三、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保荐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沈敏明、金碧霞

保荐期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帝龙新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 申银万国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

２

，

８６０

万股股份的预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业务规则，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不除权。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限为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起

１２

个月。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发行人、保荐机构办公地址查询：

（一）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二）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９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银富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１５０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

＜

银

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招幕说明书

＞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３－０４－０１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３－０３－０１

至

２０１３－０３－３１

止

注：

－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

（

即投资者

日收益逐日累加

）

投资者日收益

＝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

投资者账户当前未付收益

）

／ １００００＊

当日每万

份基金单位收益

（

保留到分

）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

（

当日基金净收益

／

当日基金发行在外的总份额

）

＊１００００

。

当日基

金发行在外的总份额包含未付收益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收益支付对象

登记日在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基金

Ａ

、

Ｂ

级基金的全体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限于红利再投资方式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支付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

资手续费

注：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登记在册的投资者依照其持有的基金份额参与本次

收益支付，若当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与赎回款一

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起享受

基金收益。

２

、今后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第一个工作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上一个公历月度，特殊情

况将另行提示。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渠道

１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８９９９

，免费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网站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２

、代销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元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

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江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

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天天基金

销售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

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长量基金

销售顾问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９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电子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协商，银河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继续参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工商银行”）开展的“金融

＠

家”电子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事项提示如

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工商银行“金融

＠

家”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ＷＡＰ

）和个人电

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申购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三、适用基金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稳健混合，基金代码：

１５１００１

）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收益债券，基金代码：

１５１００２

）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成长股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６８

）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行业股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７０

）

银河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数；基金

代码：

５１９６７１

）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蓝筹股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７２

）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创新股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７４

）

银河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保本混合，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７６

）

银河消费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消费股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６７８

）

四、具体优惠费率

在优惠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

ＷＡＰ

）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其申购费率可享有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不低于

０．６％

的，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０．６％

（含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工商银行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工商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０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７３

债券简称：

１１

三钢

０２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２０１３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

券”）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凡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发行的福建

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简称“

１１

三钢

０２

”、“本期债

券”、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７３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将期满

１

年。 根据本公司“

１１

三钢

０２

”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２

、债券简称：

１１

三钢

０２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７３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４

亿元

５

、 债券期限：

７

年 （附第

５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６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６．８８％

。

７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发行首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债券存续期

间内每年

４

月

９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８

、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４

月

９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４

月

９

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９

、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１０

、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

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１

、担保情况：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

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１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

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交易。

１４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方案

按照《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

告》，“

１１

三钢

０２

”的票面利率为

６．８８％

，每手“

１１

三钢

０２

”（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

息为人民币：

６８．８０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

派发利息为：

５５．０４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

发利息为：

６１．９２

元）。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１．

债权登记日（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

３．

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１１

三钢

０２

”持有人（界定标准请参见本

公告的“特别提示”）。

五、债券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付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

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

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

所得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

括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

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工业中路群工三路

法定代表人：卫才清

联系人：徐燕洪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８－８２０５１８８

传真：

０５９８－８２０５０１３

邮政编码：

３６５０００

２

、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人： 瞿珊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９５１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９９５８９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３

、托管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人：赖兴文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８１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